
香港保险公司，到底有多安全？

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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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对保险行业的监管手段

授权规定

任何有意在香港或从香港经营保险业务的公司，可根据《保险公司条例》(第41章)的规定向保
险业监督申请授权经营。

《保险公司条例》第6条规定，除获授权保险公司、劳合社或获保险业监督认可的承保人组织
外，任何人均不得在香港或从香港经营保险业务。只有符合《保险公司条例》第8(2)及8(3)条
内的授权规定的保险公司，才会获授权在香港或从香港经营保险业务。

目前，在香港经营一般保险业务的保险人的最低实收资本为1000万港元；对于那些经营综合
业务的公司或经营法定类别的保险业务，则要求实收资本增加一倍，即为2000万港元。

有公司都有可能倒闭，但香港保险市场有上百年的历史，从未有保险公司破产案
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香港保险公司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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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之二：

手段之三：

手段之四：

偿付准备金的规定

保险公司须将其资产多于负债的数额，维持在不少于条例规定的偿付准备金水平。这项规定的
目的，是为投保人士在面对保险公司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例如当其经营业绩或其资产与负债
的价值出现不利波动时)，出现资产不足以应付其负债的风险时，提供合理的保障。

就一般保险业务而言，偿付准备金是保险公司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的保费收入，或负债中的较高
数额，该数额在2亿港元以内的部分，偿付准备金按其五分之一计算；而低于2亿港元的部
分，则需另按其十分之一计算。偿付准备金最低数额为1000万港元。

管理人员及股东的适当人选

根据《保险公司条例》第13A及13B条的规定，任何出任保险公司的董事或控权人的人士，必
须是担当此等职位的合宜和适当人选。在进行适当人选测试时，保险业监督除考虑其他因素之
外，亦会把申请人公司董事或控权人的品格、履历及经验加入审议。为提高此项规定的透明
度，保险业监督已制定一册有关《适当人选》的准则指引，说明其在执行此项规定时所考虑的
因素，让有关人士了解。

足够的再保险安排

《保险公司条例》规定，保险公司须备有或将会作出足够安排，为其拟经营的保险类别的风险
作出再保险。

此外，申请授权的保险公司亦须符合由保险业监督发出的《授权指引》中胪列的其他条件，以
确保申请人具备足够的财力和有能力为投保人士提供足够水平的服务。保险公司在获授权后仍
须继续遵守这些条件。



手段之五： 对保险公司的干预

《保险公司条例》(第41章)第27至35条赋予保险业监督权力，在保险公司出现令人关注的情
况时，采取适当行动，以维护保单持有人及潜在保单持有人的权益。

这些行动包括：
限制保费收入；
限制投资；
规定由获认可受托人保管资产；
要求进行特别的精算调查；
行使对保险公司的控制权；

保险索偿投诉局(以下简称「投诉局」)由保险业在1990年2月成立。投诉局成立了一个独立的
保险索偿投诉委员会，该委员会可根据公平及合理的原则，在不受保单条款局限的情况下作出
仲裁，为索偿人提供一个具效率及无须花费大量金钱的途径，解决就私人保单提出申索所引起
的纠纷。投诉局有权就每宗个案作出最高达八十万港元赔偿的判决。

手段之六： 新成立香港独立保监局、内地投保人的合法权益更受保障

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于2017年6月26日起取代保险业监理处规管保险公司，接手保监处
的法定职能。保监处将于同日解散，同时保监局将全面接手现时三个自律规管机构的职务，三
个自律机构包括：香港保险业联会、香港保险经纪协会、香港保险顾问联会。

保监局将行使新的法定权力，以履行有关保险中介人的发牌及规管职能。那么保监局对于中介
人的监管由自律监管升级为法律监管。加强对中介人的监管，对于客户的保障是非常大的改
进。






